
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聯合奠祭捐款說明 114年10月20日修訂 
一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 為簡化本處聯合奠祭之捐款收據開立作業， 捐款一筆金額以開立一   

       張收據為原則。 

（二） 如需指定用途為「捐棺使用」，請於單據空白處註明。 

（三） 請註明捐款人姓名、電話、收據寄發地址(如不需收據地址可空白)。 

（四） 本捐款資料以郵局及臺灣銀行提供之對帳資料為準，採每 10 天對帳 

       一次，故寄發收據與網路芳名錄刊載需配合作業期程，本月之捐款

最晚會在下個月底前寄出收據，請捐款人耐心等待。 

（五） 為縮短收據製作時間，及確保收據內容正確，捐款人可於捐款後，

至殯葬處聯合奠祭捐款網頁輸入捐款相關資料。如為線上匯款，請

提供帳戶後4碼，以供本處核對。    

（六） 如需詳細資訊，可參閱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官網/殯葬禮俗/聯合

奠祭網頁，或洽殯葬處殯儀館服務中心(02)2257-1207分機128。 

二、捐款資訊： 

（一） 帳戶資訊： 

1、「郵局」劃撥帳號：50217293。 

2、「臺灣銀行板橋分行」 銀行代號：004 

存款帳號：027038103851 

（二） 戶名：「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聯合奠祭捐款專戶」。 

（三） 捐款金額：隨喜不限。 

（四） 捐款方式： 

1、 到郵局寫劃撥單臨櫃辦理。 

2、 至任何銀行臨櫃辦理。 


